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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甘肃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》（甘肃省第

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16
号）第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其所属工
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行政执法活动实
施监督，并对设立在本行政区域内实行垂
直领导的行政执法机关的行政执法活动进
行监督。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负责本行
政区域内行政执法监督的具体工作。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各部门和中央在甘各行
政执法机关，依照法定职责，负责本部门
、本系统的行政执法监督工作。
 第八条　行政执法监督的主要内容：
（一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实施情况；
（二）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和适当
性；（三）行政执法主体和执法程序的合
法性；（四）行政执法机关履行法定职责
情况；
（五）行政执法机关行政领导任前考核和
行政执法人员上岗前培训考试情况；
（六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适当性；
（七）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建立和执行情
况；
（八）行政复议、应诉和赔偿情况；
（九）违法行政行为的查处情况。

1.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行政执

法监督职责的。
2.违法行使行政执法监督职权的
。
3.利用行政执法监督工作谋取私
利的。
4.有其他失职渎职行为的。

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及行政执法监

督人员在行政执法监督工作中有
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有行政处分
权的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：
1.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行政执
法监督职责的；
2.违法行使行政执法监督职权
的；
3.利用行政执法监督工作谋取私
利的；
4.有其他失职渎职行为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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